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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泳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利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方钦雄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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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126,234,428.13 29,609,223.32 32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424,797.92 2,173,685.37 65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402,297.92 2,173,685.37 654.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01,159.05 2,274,856.31 9.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4 0.0053 511.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4 0.0053 511.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 0.78% 1.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48,903,168.65 919,003,084.87 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26,081,392.35 809,656,594.43 2.03% 

注：报告期末至季度报告披露日，公司因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股本增加至 507,509,848 股。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

定重新调整计算并列报本报告期和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0,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7,500.00  

合计 22,500.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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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67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黄小彪 境内自然人 18.27% 46,369,375    

陈泳洪 境内自然人 15.13% 38,397,000 28,797,750   

黄俊民 境内自然人 6.92% 17,555,625 13,166,719   

黄智勇 境内自然人 6.7% 16,998,924    

颜振基 境内自然人 3.78% 9,586,013 9,586,013   

张衡 境内自然人 3.68% 9,348,709 9,348,709 质押 1,300,000 

陈磊 境内自然人 2.38% 6,049,586 6,049,586 质押 2,040,000 

陈鸿金 境内自然人 2.27% 5,750,096 5,750,096 质押 5,750,096 

林少贤 境内自然人 2.27% 5,750,096 5,750,096   

周应军 境内自然人 1.95% 4,960,525 4,960,525 质押 1,6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黄小彪 46,369,375 人民币普通股 46,369,375 

黄智勇 16,998,924 人民币普通股 16,998,924 

陈泳洪 9,599,250 人民币普通股 9,599,250 

黄俊民 4,388,906 人民币普通股 4,388,90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965,025 人民币普通股 965,025 

陈伟华 768,600 人民币普通股 768,600 

黄利才 735,327 人民币普通股 735,327 

辛敏杰 681,100 人民币普通股 681,100 

赖梦强 6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5,000 

胡发景 633,767 人民币普通股 633,7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发现上述股东存在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

化信息管理办法》中认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黄利才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9,6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635,727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735,327 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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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报告期内，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进行约定购回交易，初始交易所涉股份数量1,297,725股，占公司总股份

数的0.51%；报告期内购回交易所涉股份332,700股，占公司总股本数的0.13%；截止报告期末，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965,025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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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预付款项较期初减少422.81万元，下降46.24%，主要系金沙药业上期预付的中药材在本期收到及仁康药

业预付的药品在本期收到所致。 

2、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2,030.64万元，增加165.32%，主要系预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的

现金分红款及支付办事处的备用金增加所致。 

3、长期股权投资较期初增加668.26万元，增加100%，主要系承让广东华清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5%股权

及确认本期投资收益所致。 

4、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1,186.13万元，增加92.86%，主要系金沙药业二期工程继续投入建设所致。 

5、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930.00万元，增加62.00%，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6、应付账款较期初增加1,539.71万元，增加94.43%，主要系本期业务的增长，应付账款相应增长。 

7、预收款项较期初减少276.53万元，下降36.47%，主要系上期预收的货款，本期实现销售结转收入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449.89万元，下降62.89%，主要系支付了职工的年终双薪及奖金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9,662.52万元，增加326.33%，主要系本期合并金沙药业及公司业务的增长

所致。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4,233.15万元，增加293.65%，主要系本期合并金沙药业及公司业务的增长所

致。 

3、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141.96万元，增加405.89%，主要系本期合并金沙药业及公司业务增长、

利润增长，营业税金及附加相应增长。 

4、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2,453.96万元，增加323.58%，主要系本期合并金沙药业所致。 

5、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876.24万元，增加145.49%，主要系本期合并金沙药业所致。 

6、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95.47万元，下降103.57%，主要系本期金沙药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不再按

权益法核算投资收益所致。 

7、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51.99万元，增加587.22%，主要系本期合并金沙药业及公司业务增长、利

润增长，所得税费用相应增长。 

8、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1,425.11万元，增加655.62%，主要系本期合并金沙药业及公司业务增长，净利

润相应增长。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5,713.14万元，增加102.66%，主要系本期合并金沙药

业及业务增长、收到的现金相应增长。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478.58万元，增加4532.29%，主要系本期合并金沙药业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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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1,286.16万元，下降36.35%，主要系本期采用银行承兑

汇票支付货款所致。 

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792.17万元，增加446.30%，主要系本期合并金沙

药业所致。 

5、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1,837.55万元，增加683.23%，主要系本期合并金沙药业及公司业务增

长所致。 

6、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825.52万元，增加335.78%，主要系本期合并金沙药

业所致。 

7、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533.01万元，下降100%，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到金沙药业的

利润分红所致。 

8、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205.87万元，增加736.74%，主

要系金沙药业二期工程的继续投入及母公司新增机器设备所致。 

9、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75.00万元，增加100%，主要系承让广东

华清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5%股权的转让款所致。 

10、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930.00万元，增加100%，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11、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14.41万元，增加100%，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到期收回所致。 

12、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550.00万元，下降100%，主要系去年同期归还银行借款。 

13、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655.73万元，增加3123.23%，主要系预付现金

分红款所致。 

14、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83.46万元，增加100%。主要系支付开具银行承兑汇

票保证金及支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公积金转增股本及现金分红登记费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

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限 

履

行

情

况 

股改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收购报

告书或

权益变

动报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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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

组时所

作承诺 

交易对方江苏省中国药

科大学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长沙大邦日用品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和颜振

基、张衡、陈磊、陈鸿

金、林少贤、周应军、

熊伟 7 名自然人 

1、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2、本次发

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股份认购方各自拥有嘉应制

药股份总数的 50%不得转让，若金沙药业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

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出具的日期晚于交易对方所

持股份的限售期届满之日，则交易对方的限售股份不得转让。

待金沙药业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审核

报告出具后，如需实行股份补偿，则扣减需进行股份补偿部分

后，解禁交易对方所持剩余股份；3、未列明事项按中国证监会

及交易所有关规定执行。 

2013

年 03

月 08

日 

2013 年 12 月 13

日-2016年 12月

12 日 

正

在

履

行 

交易对方江苏省中国药

科大学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长沙大邦日用品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和颜振

基、张衡、陈磊、陈鸿

金、林少贤、周应军、

熊伟 7 名自然人 

经协商一致，公司与交易对方江苏省中国药科大学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长沙大邦日用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和颜振基、张衡、

陈磊、陈鸿金、林少贤、周应军、熊伟 7 名自然人签署了《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承诺：1、预测净利润数：根据湖北众联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3 年 2 月 28 日出具的《评估报告》，金沙药

业在本次发行实施完毕后的三年即 2013 年度、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合并报表的归属于母公司的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 5,228.27

万元、5,825.11 万元、7,392.77 万元。据此，补偿期间预测净利

润数总和为 18,446.15 万元。2、盈利预测差异的确定：补偿期

间届满后，嘉应制药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

行 2015 年度审计的同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对金沙药业利润补

偿期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实际净

利润数总和进行审核，并与预测净利润数总和的差异情况进行

比较，并对此出具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盈利预

测的差异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该专项审核报告确定。3、补

偿方式与数量：本次发行各方同意，如金沙药业在补偿期间内

（2013-2015 年）的各年的实际净利润数总和低于各年的预测净

利润数总和，除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情形外，各年的预测净利润

数总和与各年的实际净利润数总和之间的差额部分，由股份认

购方于金沙药业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

审核报告出具后，按照各自应承担的比例以股份补偿的方式向

嘉应制药补足，嘉应制药可以人民币 1.00 元的总价回购股份认

购方应补偿的嘉应制药股份。补偿股份数量的上限为股份认购

方依据本次发行获得的嘉应制药股份总量，即 48,754,924 股。

单个股份认购方应补偿股份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单个股

份认购方应补偿股份数量 = （补偿期间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

总和 － 补偿期间内各年的实际净利润数总和） ÷ 补偿期间内

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该股份认购方所认购的股份总

数 。其中，补偿期间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指 2013 年、

2014 年、2015 年三年预测净利润数相加求和，即 18,446.15 万

元；补偿期间内各年的实际净利润数总和指 2013 年、2014 年、

2015 年三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相加求和，该数据根据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自本协

2013

年 04

月 09

日 

补偿期间内

（2013-2015

年） 

正

在

履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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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签署之日起至回购实施日，如果嘉应制药以转增或送股的方

式进行分配而导致股份认购方持有的嘉应制药的股份数发生变

化的，其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应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

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如股份认购方所持嘉应制药

股份不足以补偿上述差额部分，则该股份认购方应以等额现金

方式补偿该部分未补足的差额部分。单个股份认购方应补偿现

金金额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单个股份认购方应补偿现金金额 

= （单个股份认购方应补偿股份数量 - 单个股份认购方已补偿

股份数量） × 嘉应制药股票价格（本次发行价格 8.31 元/股）。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回购实施日，如果嘉应制药以转增或送

股的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股份认购方持有的嘉应制药的股份数

发生变化的，嘉应制药股票价格应调整为：本次发行价格 ÷（1

＋转增或送股比例）。前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标的资产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股份认购方各自承担相应的股份补

偿义务，互不承担连带责任。4、减值测试：在补偿期间届满时，

嘉应制药对金沙药业股权做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 /金沙

药业股权作价 > 补偿期间届满时应补偿的股份总数 / 本次认

购股份总数，则股份认购方将另行现金补偿。另需补偿的现金

数量依据本协议第三条相关计算公式测算。前述减值额为金沙

药业股权作价减去期末金沙药业股权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间

内金沙药业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上述减值测试的结果应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减值测试审核报

告，并由嘉应制药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5、补偿实

施程序：如在补偿期间届满时发生股份认购方应向嘉应制药补

偿利润差额情形的，则应在金沙药业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

审核报告披露后计算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如有），并

及时通知股份认购方。股份认购方将应回购股份及现金（如有）

准备好后，嘉应制药董事会应及时向嘉应制药股东大会提出回

购股份的议案，在嘉应制药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该议案后及时、

妥善办理补偿实施相关事宜。 

江苏省中国药科大学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长沙

大邦日用品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 

为避免交易完成后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减少及规范与嘉

应制药可能发生的交易，交易对方法人江苏省中国药科大学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大邦日用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避

免同业竞争及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承诺：1、截至本承诺出

具之日，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现有业务

并不涉及嘉应制药/金沙药业及嘉应制药其他子公司的主营业

务。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外直

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生产经营上对嘉应制药/金沙药业及嘉应

制药其他子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目前未拥有与嘉应制药/金沙

药业及嘉应制药其他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组织的控

制权。2、在本公司作为嘉应制药股东期间，本公司及由本公司

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

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嘉应制药/金沙药业及嘉应制药其他子

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

2013

年 03

月 26

日 

作为公司股东

期间 

正

在

履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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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嘉应制药/金沙药业及嘉应制药其他子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不直接或间接拥有与嘉应制药/金沙药业公司及嘉应制

药其他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

组织的控制权。3、在本公司作为嘉应制药股东期间，本公司及

由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将尽量避免与嘉应制药/

金沙药业及嘉应制药其他子公司产生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

合理理由存在的交易，将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保证交易公平、公允，维护嘉应制药/金沙药业及嘉应制药其他

子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签订规范的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嘉应制药/金沙药业及嘉应制药其他子公司

的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依照无

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交易

价格，以确保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保证不利用交易非法转移嘉

应制药/金沙药业及嘉应制药其他子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

交易损害嘉应制药/金沙药业及嘉应制药其他子公司和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4、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构成对

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如本公司及由本公司控制

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保证对由此给嘉

应制药/金沙药业及嘉应制药其他子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作出

全面、及时、足额的赔偿。 

颜振基、张衡、陈磊、

陈鸿金、林少贤、周应

军、熊伟 7 名自然人 

交易对方颜振基、张衡、陈磊、陈鸿金、林少贤、周应军、熊

伟 7 名自然人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及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

承诺：1、在本人作为嘉应制药股东期间，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

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嘉应

制药/金沙药业及嘉应制药其他子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

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嘉应制药/金沙药业及嘉应

制药其他子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不直接或间接拥有与

嘉应制药/金沙药业公司及嘉应制药其他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且不在该等

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2、本次发行完成后，本人不会利用

本人拥有的嘉应制药股东的权利操纵、指示嘉应制药及其子公

司或者嘉应制药及其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使

得嘉应制药及其子公司以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

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或从事任何损害嘉应制药及其子公

司利益的行为。3、在本人作为嘉应制药股东期间，本人及本人

关联方将尽量避免与嘉应制药/金沙药业及嘉应制药其他子公

司产生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交易，将遵循

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保证交易公平、公允，维护

嘉应制药/金沙药业及嘉应制药其他子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签

订规范的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嘉应制

药/金沙药业及嘉应制药其他子公司的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履

行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依照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

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交易价格，以确保交易价格的

2013

年 03

月 26

日 

作为公司股东

期间 

正

在

履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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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性；保证不利用交易非法转移嘉应制药/金沙药业及嘉应制

药其他子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交易损害嘉应制药/金沙药

业及嘉应制药其他子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4、本承诺函自

签署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构成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

文件，如本人及本人关联方违反上述承诺，本人自愿对由此给

嘉应制药/金沙药业及嘉应制药其他子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作

出全面、及时、足额的赔偿。 

江苏省中国药科大学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长沙

大邦日用品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 

本公司与本次发行的其他交易对方之间没有任何关于一致行动

的安排也没有签署任何相关协议，并且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本公司未来也不会与本次发行的其他交易对方达成或意图达成

一致行动的安排；本次发行完成后三年内，本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参与嘉应制药任何经营及管理工作，本公

司不会参与嘉应制药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工作。 

2013

年 06

月 07

日 

长期有效 

正

在

履

行 

颜振基、张衡、陈磊、

陈鸿金、林少贤、周应

军、熊伟 7 名自然人 

本人与本次发行的其他交易对方之间没有任何关于一致行动的

安排也没有签署任何相关协议，并且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本

人未来也不会与本次发行的其他交易对方达成或意图达成一致

行动的安排；本人参与本次发行系个人投资行为，本次发行完

成后三年内，本人不会参与嘉应制药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的提名工作。 

2013

年 06

月 07

日 

长期有效 

正

在

履

行 

首次公

开发行

或再融

资时所

作承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离任 6 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不超

过 50%。 

2007

年 12

月 06

日 

在职至离职后

18 个月内 

正

在

履

行 

发起人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

心技术人员 

承诺不从事任何有损于本公司利益的生产经营活动，承诺目前

及任职期间不从事或发展与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相同或者相似的

业务。 

2007

年 12

月 06

日 

在职期间 

正

在

履

行 

其他对

公司中

小股东

所作承

诺 

上市公司 

1、公司利润分配可采取现金、股票、现金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

许可的其他方式。2、未来三年内，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

配利润，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制度的有关规定和

条件下，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的 10%，且此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

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3、在符

合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未来三年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

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状况

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配.4、如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后，公司

仍留有可供分配的利润且董事会认为以股票股利方式分配利润

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时，公司可以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

利润分配。 

2012

年 08

月 10

日 

2012-2014 年 

正

在

履

行 

承诺是

否及时

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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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360.98% 至 374.54%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3,400 至 3,500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737.5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4 年 1-6 月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主要是因为：一、原有主

营业务增长较快；二、新增药品流通业务；三、2013 年完成对金沙药业

64.47%股权的收购，从而拥有金沙药业 100%的股权，金沙药业自 2013 年

11 月份开始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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